
1

《小型消防救援站建设管理规范》解读

一、项目背景

2017 年深圳市消防安全委员会《关于印发深圳市小型消

防站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》发布，我市小型消防站（以下简

称小型站）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时期。

2020 年深圳市安全管理委员会《深圳市小型消防站建设

运行管理办法》进一步规范了小型站的建设运行和管理模式。

2021 年，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

会议通过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二次修正，其中第

三十五条是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消防组织建设，根据经

济社会发展的需要，建立多种形式的消防组织，加强消防技

术人才培养，增强火灾预防、扑救和应急救援的能力。

同年，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部署加强基层消防力量建

设和火灾防控工作。

2023 年《深圳经济特区消防条例》第五十九条指出：区

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构建网格化快速灭火救援体系的需要，在

街道、社区以小型消防站的形式建立政府专职消防队。

2023 年应急管理部等中央多部委发布《关于全面推进地

方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发展的意见》，要求将地方专职消

防队建设纳入消防救援力量统筹规划布局。

二、目的和意义

当前深圳市进入了粤港澳大湾区、深圳先行示范区“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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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”驱动，深圳经济特区、深圳先行示范区“双区”叠加的

黄金发展期。未来五年，我市将在国土空间、应急防灾、智

慧城市、基础设施等城市发展的关键性节点发力，人才资源、

财政实力以及科技信息化等优势条件将为消防事业提供良

好的机遇。但随着“双区驱动”城市建设的不断深入，可预

见未来一段时期，深圳支队面临的消防救援任务会更加艰巨。

一直以来，深圳市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消防站建设，

但是由于人多地少、土地资源紧缺等客观因素制约，一级消

防站和特勤消防站建设推进缓慢。小型站占地面积少，可以

深入街道、社区建设，建设周期短等特点，可以有效地弥补

城市消防站建设的不足，有利于解决就近灭火和救援问题，

对构建“五分钟消防救援圈”具有重要意义。

但是如何建设小型站，却存在着诸多现实难题。《城市

消防站建设标准》（建标 152-2017）提出了小型站的概念，

但是其小型站建筑面积的下限较高，难以深入社区和建筑密

集区建设；其装备标准又较低，难以应付深圳作为超大型城

市面临的复杂火灾和综合应急救援形势。2017 年深圳市消防

安全委员会《关于印发深圳市小型消防站建设工作方案的通

知》中，面对深圳消防站严重不足，建设进度严重受限的实

际情况，大幅降低了小型站的建设要求，虽然取得了小型站

建设快速发展的积极成果，但是经多年实践，其建设要求过

低，建设细节考虑不周等问题充分暴露，与深圳实际火灾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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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援需求存在差距。

当前，我市的小型站建设既无法完全参考《城市消防站

建设标准》，也难以参考《乡镇消防队标准》，实际建设过

程中，处于无科学的建设管理标准指引的状态。建设过程中

不乏设计建造考虑不周，选址不当；建设标准过低，使用年

限较短；消防装备配置不尽合理，标准不统一，与深圳实际

救援需求匹配度不够等问题。

标准助推创新发展，标准引领时代进步。党和国家高度

重视标准化工作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：标准决定质量，有什

么样的标准就会有什么样的质量，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。

为深入贯彻落实相关文件要求，通过制定《小型消防救援站

建设管理规范》为小型站建设提供可参考的地方标准，明确

小型站功能定位、规划布局与选址、建设要求、装备要求、

人员配备、标牌标识等，有利于完善已建的小型站，以及规

范后续小型站建设，为各区政府、街道办和消防救援机构提

供可参考的建设管理标准依据，助力发挥小型站火灾预防、

初起火灾扑灭、应急救援和宣传教育等作用，更高标准打造

“五分钟消防救援圈”，更高标准抓好消防救援工作的高质

量发展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小型消防救援站建设管理规范》为深圳市地方标准，

标准结构包括 10 个章节与 4 个规范性附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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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范围

本文件规定了小型消防救援站建设管理的总则、规划布

局与选址、建设要求、装备要求、人员配备、执勤管理和标

牌标识要求。

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新建、改建和扩建的小型站建设管

理，已有小型消防救援站管理可参照执行。

（二）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章节主要包括了标准文本中规范性引用的文件。

（三）术语和定义

本章节给出了术语“消防救援站、城市消防救援站、小

型消防救援站”的定义。

（四）总则

本章节说明了小型站管理规范总则，指出了小型消防救

援站应纳入城市发展规划，统筹建设，规范管理，且小型消

防救援站不应替代拟规划建设的城市消防救援站；给出了小

型消防救援站建设管理所遵循的原则和所采用的管理模式

以及小型消防救援站所履行的职责。

（五）规划布局与选址

本章节规定了小型站选址与规划要求，包括布局选址的

条件，辖区面积的计算，面临城市更新时应采取的处理方式，

对附设在其他建筑物中的小型站的建筑要求等。

（六）建设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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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章节详细说明了小型站的建设要求，具体包括：小型

站的分级，适用，基本要求，建设规模。小型站建设规模指

标及各类用房使用面积设置详见附表。

（七）装备要求

本章节说明了小型站的装备要求，包括消防车辆，灭火

救援装备，个人防护装备，通信网络装备配备，防火巡查装

备配备五个方面。其中灭火救援器材配备、消防员防护器材

配备、通信系统配备和消防员防火巡查装备配备的具体规定

以附录形式详细阐述。

（八）人员配备

本章节规定了小型站的人员配备要求，内容包括：人员

数量，人员组成。

（九）执勤管理

本章节对小型消防救援站的执勤管理作出了说明，阐述

了小型消防救援站的日常管理，指挥调度及功能职责。

（十）标牌标识

本章节规定了小型消防救援站在标牌标识制作方面的

要求，包括门牌标识应采用的称谓和主楼外观正面标识应符

合的规定。

（十一）附录A

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，给出了小型消防救援站常规灭火

器材及其他消防救援器材的配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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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二）附录B

附录B为规范性附录，给出了小型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个

人防护器材和特种防护器材的配备。

（十三）附录C

附录C为规范性附录，给出了小型消防救援站通信系统

的配备。

（十四）附录D

附录D为规范性附录，给出了小型消防救援站消防员防

护巡查装备的配备。

四、附则

本文件由深圳市消防救援支队提出并归口，其起草单位

有深圳市消防救援支队、中国矿业大学深圳研究院、深圳市

标准化协会。


